[bookmark: _GoBack]115年度連江縣政府推廣馬祖地區友善耕作(有機質肥料) 補助申請書
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或電話
	

	地址
	

	補助品項/單位
	預估單價
	農民預估配合款
(依實際價格60%計)
	數量

	順豐牌3-1號有機質肥料粒/包
	450
	195
	

	
耕地坐落

	地段
	地號
	耕地面積(平方公尺)

	
	
	
	

	
	
	
	

	
	
	
	

	
	
	
	

	
	
	
	

	檢附文件
	有機質肥料補助申請書。

	切結事項

	本人申請有機質肥料補助，願遵照政府法律規定，且未違反下列情事：
1. 不得將接受補助之有機質肥料轉售或其他商業行為圖利。
2. 不得拒絕配合本府實地現勘耕地面積。
3. 不得拒絕本府農業政策推廣(如農作物農藥殘留抽驗、農情調查、輔導申請各項農產品標章或追溯條碼等)。
4. 如有違反上開1.至3.款之情形，本府將撤銷原配撥核定處分及依本府核定價格向申請人請求返還價金，並列為本府爾後各項補助案之參據。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因經費有限，實際補助數量視受理登記情形及審查小組審議決定。


專業農民耕作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及專業農民            (以下簡稱乙方)，茲為提高農地利用度，甲方同意乙方於自有農地(如本協議書土地標示欄所載)從事農務，特立此協議書為證，雙方願共同遵守條款如下：

一、耕作土地標示欄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小段
	地號
	委託面積(公頃)
	委託
期間
(年月日)
	租金*
(元/年)
	期作及種植作物

	
	
	
	
	
	
	
	
	年
	年
	年
	年

	
	
	
	
	
	
	
	
	1
	2
	1
	2
	1
	2
	1
	2

	
	
	
	
	
	
	
	
	
	
	
	
	
	
	
	

	
	
	
	
	
	
	
	
	
	
	
	
	
	
	
	

	
	
	
	
	
	
	
	
	
	
	
	
	
	
	
	

	
	
	
	
	
	
	
	
	
	
	
	
	
	
	
	

	
	
	
	
	
	
	
	
	
	
	
	
	
	
	
	

	
	
	
	
	
	
	
	
	
	
	
	
	
	
	
	

	
	
	
	
	
	
	
	
	
	
	
	
	
	
	
	

	合 計             筆；面 積              公頃


二、乙方應將租金     元，於  月  日前支付甲方。
三、甲方委託乙方辦理農地耕作、病蟲害防治、施肥及採收等農事，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農地，並負管理及維護等責任。
四、協議期間至少一年以上，為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五、協議期間倘任一方欲提前終止耕作，須於  個月前通知，經雙方洽商同意後留書面紀錄佐證，並由專業農民持書面紀錄至農會註銷。
六、本協議書任何未盡之處，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協議解決，在獲致共識後以書面補充定之。(註：必要時得由雙方另訂定違約罰則)
七、因本協議書之履行有訴訟之必要，雙方合意於○○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註：請依雙方實際約定調整內容)
[bookmark: OLE_LINK1]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本協議書所載資料，非經立書人明示同意或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上述機關(構)以外之第三人利用。
九、本協議書一式三份，除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外，並交由經辦農會一份留存。

切結書

委託人(甲方)：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被委託人(乙方)：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